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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8 日 14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4F會議室 

主席：陳文淵校長                    紀錄：王俊翔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本次無工作報告) 

參、前次提案執行情形：（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0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辦理。 
二、本報告書係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為基礎，內容包括教育績效目標、年度工作重點、

財務預測、風險評估及預期效益等項目，係由校內相關單位本權責分工寫並彙整如
附件，請審議。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修正後，依法制程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投資管理小組 
案 由：為提升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收益率，擬進行外幣投資規劃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9 年 6 月 1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目前投資收益以存放台幣定存孳息為主,109 年 3 月各銀行配合央行降息 1 碼

(0.25%)，使本校定存利息收益將逐年降低，107-109 年度定期活期存款效益請詳
如附件。 

三、為增加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收益率，經 109 年 6 月 11 日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決議，投
資總額度上限不超過台幣 5 千萬元，以人民幣及美金定存及債券投資，請第一銀行
及台新銀行進行投資規劃建議方案。 

四、案經請第一銀行及台新銀行就目前國際經濟情勢發展預期，提出學校美元及人民幣
最適投資配置可行方案，將二家銀行投資方案簡易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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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本校投資標的停利(損)依據，經參考中山大學等校資料，謹建議如下: 
（一）虧損額度以不超過該款投資總額 15%為原則，若該款投資虧損近 15%前,將請

專業投資機構提供未來展望與投資標的分析，並召開投資管理小組臨時會議進
行評估，作成適當之處置(債券型基金虧損額度以不超過該投資標的總額之
7.5%為原則)。 

（二）停利點以淨報酬超過該投資總額之 25%時,得經評估作成適當之處置(債券型基
金停利點以淨報酬超過該款投資總額之 12.5%為原則)。 

六、擬辦:本校外幣投資之最適投資標的、數量及價格區間，經委員會議決議後，依行政
程序簽請校長核定,辦理購買後續相關事宜。 

決 議：採保守型投資組合，以美元標的為主，授權投資管理小組辦理後續事宜。 
 
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案 由：有關本校各單位因應組織調整修正單位名稱，配合修訂所屬法規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次 2 件提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行政會審議通

過，臚列如次：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要點【進修部】  
（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輔導服務傑出教師遴選辦法【學務處】  

二、本次 3 件提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行政會審議通
過，臚列如次：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學專班收支管理要點【進修部】。  
（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支管理辦法【電算中心】。 
（三）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人事室】。 

三、如蒙審議通過，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補助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9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法規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 109 年 10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6 點、第 8 點規定修正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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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略以，用人單位教評會續約審查時之時間，及明確定義在本校服務績

效優良之專案教師，其績效優良指標以本校名義所為之成果內容始予認列。爰修正
法規第 6 點、第 8 點。 

二、案經陳奉核可，並經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與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提送至本會，其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本次修正案，係 109 年 7 月校教評會會決議，及本校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之「跨單位
各項法規及議題協商會議決議辦理。經陳奉核示，循法制程序提會討論。其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前經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校教評會審通過，提送至本會
審議。 

決 議：第六條有關專職講座教授、兼任講座教授 ，期刊論文列通訊作者採計篇數，提出
限制條件後修正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諮商輔導中心 
案 由：有關本校「導師指導活動費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9 月 30 日簽奉核准，並經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 
二、本校導師指導活動費支給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 
三、本案如蒙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修訂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七款條文修

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9 年 5 月 14 日特聘教授研發實績審議委員會、6 月 22 日特聘教授遴選委
員會、9 月 8 日研發處各項獎勵法規檢視會議及 10 月 22 日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修
訂本辦法。 

二、本案經陳奉核可，依法制程序提本會審議，其修正對照表草案及修正條文草案如附
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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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本校「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修正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 109 年 2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66690 號令重新規範學校辦理產
學合作取得之收入課稅事宜，除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益運用授權金及讓與金外，
產學合作各項收入原則上免稅。 

二、因產學合作各項收入原則上免稅，擬刪除本要點第四點有關產學合作經費編列應內
含營業稅之相關規定。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6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訂條文內容
詳如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四、本案如蒙審議通過，依法制程序函頒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本校執行 109 年度辦理中央政府部門計畫案獎勵經費需求追認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辦理中央政府部門計畫案獎勵實施要點」辦理。 
二、原於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時，預計符合資格教師為 25 人，編列

預算為新臺幣 51 萬元(含補充保費)。然因本次新聘人員獲計畫案人數較多，共計補
助 29 人，所需經費為新臺幣 59 萬 1,078 元整(含補充保費)，不足額之 8 萬 1,078
元擬提案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追認，業簽奉核准提本會審議。 

三、如蒙審議通過，依規定辦理獎勵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本校執行 109 年度推動研究發展獎勵案獎勵經費需求追認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推動研究發展獎勵要點」辦理。 
二、109 年實際核定獎勵金額及績優教師獎牌共計 5,455,840 元，與原編列經費預算

4,910,673 元，惟尚不足 545,167 元，擬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追認。 
三、如蒙審議通過，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第 6 頁 / 共 10 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有關機械工程系吳修明老師申請 109 年推動研究發展獎勵金追認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9 年 11 月 26 日召開「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 
二、本案吳老師申請 109 年推動研究發展獎勵之期刊論文獎，共 7 篇，其中 1 篇論文未

正式發表刊登，依據本校「推動研究發展獎勵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不予獎勵，
核定獎勵金(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共計新臺幣 107,006 元，擬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追認。 

三、如蒙審議通過，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處 
案 由：修訂本校「技術服務及檢測收費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要點業經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檢附「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技術服務及檢測收費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三、如蒙審議通過，擬函頒周知。 

決 議：修正條文對照表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第 2 目重複文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處 
案 由：有關 110 年度技術服務及檢測收支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統計收支經費，檢附 108~110 年技術服務及檢測收支比較表，如附

件。  
二、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處 
案 由：有關 110 年創新育成收支計畫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統計創新育成收支經費，檢附 108-110 年創新育成收支比較表，如附

件。 
二、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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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10 年度產學合作收支計畫書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收支管理要

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依該要點第四點、第五點規定辦理產學合作費用編列及支用原則。 
三、有關 110 年產學合作收支計畫總收入及支出總計 129,133,000 元，計畫預算如下： 
（一）產學合作：63,133,000 元。 
（二）科技部計畫：66,000,000 元。 

四、檢附 110 年產學合作收支計畫書、108-110 年產學合作收支比較表。 
五、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推廣部 
案 由：推廣部 110年度推廣教育經費收支計畫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二、檢附「110 年度推廣教育經費收支預算計畫表」。 
三、本案已奉鈞長核可，提案至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四、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規劃太平以外地區增開 10 班，增編 15 萬元，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 由：110 年度進修部產學專班經費收支計畫之預算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學專班收支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經費收支預算須編

列年度計畫，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 
二、另外納入產學專班收入預算及近三年比較表，詳如附件。 
三、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 由：110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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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本部徵詢各系收費意見後，業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文號 1091400156 簽核辦

理。  
二、調查各系意見結果維持不調整學雜費，110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如

下： 
（一）每一學分費：各學院各系所均為新臺幣 4,620 元。 
（二）學雜費基數：工程學院各系、電資學院各系、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及資

訊管理系為新臺幣 14,000 元；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及流通管理系為新臺幣
12,000 元。 

三、本案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要點」第二條辦理，送請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 由：110 學年度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專班學費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經本部調查彙整各系意見後，110 學年度本專班之學費擬比照 109 學年度之收費標

準為每學期 24000 元(含學生平安保險)。 
二、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 由：電算中心「110 年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支計畫」和「110 年宿網使用費收支計

畫」乙案之預算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支管理辦法辦理，依該辦法第六條規定，電算中心所
轄網路資源使用費費用編列及支用原則如下：（一）「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以專
款專用之原則，其收入得全額分配至電子計算機中心以支應校園網路相關費用。
（二）「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支用範圍得包括校園網路相關設備、專線租金、機
房保全、維護管理費用、工讀金、網路及機房維運相關費用（含有線網路及無線網
路、UPS、空調、機房等項目）。（三）當年度之結餘款得併入校務基金。 

二、有關 110 年度收入「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預估 2,500,000 元、「宿網使用費」
收入預估 367,200 元，並依上述支用原則，分別訂定 110 年度支用計劃，並自 110
年 1 月 25 日起實施。 

三、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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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謹陳本校學務處勤益學舍、國際學人舍與誠樸館 110 年度經費預算案及 109 年度

經費使用情形，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勤益學舍、國際學人舍與誠樸館 109 年度宿舍營運費用收支，截至 11 月中已

收入 13,756,614 元，支出 8,081,694 元整，108 年度收入 17,737,685 元，支出
10,845,200 元整。 

二、有關 110 年度勤益學舍、國際學人舍暨誠樸學舍預算編列，經參酌 109 年度營運支
出情形，住宿生計有 889 員(含學舍 800 員、學人舍 89 員、誠樸館 47 員)，住宿減
免者計 50 員，住宿費等收入合計一學年為 16,790,611 元，預估 110 年度宿舍預算
須編列 9,715,744 元。 

決 議：增列設備費 75 萬元(熱泵)及表達折舊項目，修正通過。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謹陳本校勤益學舍各項收費應制定統一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勤益學舍各項收費應

制定統一收費標準，依收款日開立自行收納統一收據交付繳費人，並於 5 日內至出
納組繳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10 年度總務處所轄場地收費支用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五點辦理。  
二、依據事務組 1091200456 號簽呈辦理(詳附件)。  
三、有關 110 年度會議室、演講廳等場地收入預估新臺幣 1,200,000 元；支出預估新臺

幣 1,003,000 元(含管理員加班費、場地維護支出、工讀金及其他必要費用)，訂定
經費收支計畫表，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10 年度總務處所轄停車場管理費收費計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五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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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事務組 1091200456 號簽呈辦理。 
三、有關本單位預估 110 年停車場管理費收入約新台幣 6,000,000 元，支出約新台幣

1,931,502 元，訂定經費收支計畫表(詳如附件)，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決 議：110 年收入約 620 萬元，營業稅約 16 萬元，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十六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110 年度體育室所轄運動場、館設備收支計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9 年 11 月 17 日第 1092200093 號簽辦理。 
二、本室所轄運動場、館設備收支 110 年度預算計畫表、收支明細及 110 年度支用計畫

如附件。  
決 議：請體育室洽主計室研議工讀金分攤表達方式，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6時20分 
 

 


